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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人對 11 月 29 日 64 位教牧領袖在《時代論壇》聯署呼籲考慮應否支持影音使團感

到十分不安！首先本人要聲明與影音使團並沒有利害關係，與部分聯署人也相識多年，很欣賞

他們的事奉，只是今次不得不冒著得罪他們的危險，想同樣以教牧的身分站出來說幾句公道

話。希望不要因此引發更多爭論，因為已經足夠了，是時候停止了！ 

 

  第一，本人看不到這類聯署有甚麼大意義，也看不到這些沒完沒了的爭論對福音工作有何

建設性的影響？聯署者所呼籲的標題是「考慮應否支持影音使團」，表面看似客觀中立，實際

上是具有誤導性及擅動性，既然聯署者已有明確立場，認為影音使團所作的是不對，為何不清

楚的說「不應支持」？因為是尌應該說是，不是尌應該說不是，還要考慮甚麼？如此行動是否

有點恃勢凌人？發起人的用意是否值得商榷？需知道不是人多勢眾、聲音大，有「江湖地位」

尌等於立論的根源一定正確，那可能不過是另一種嘩眾取寵的方式；如此高調地公開呼籲聯

署，也不見得是彰顯真正的公義，反之，有濫用言論自由之嫌！況且這些言論不一定代表教會

的主流觀點。這樣的論述既不顯示特別有見地和健康（起碼沒有提出實質證據證明影音使團所

說的是不對，只是打著所謂維護學術尊嚴的旗號，意圖主導、限制別人的工作），如此姿態也

不見得是理想和理性的對話方式。 

 

  第二，本人認為影音使團見證尋索方舟過程中如何經歷神，把所發現的公諸於世沒有甚麼

不妥，只是題材比較敏感和具爭議性才引起各方關注，並不存在甚麼「高調」、「噱頭」的問

題，他們也從沒有以專家的身分自居。大膽假設，細心求證是任何學術研究的正常過程，在未

有獲得或提供「更多」資料之前，不等於不可把已有的資料公開，這與嚴謹治學態度沒有衝

突；更不應因為暫時未能滿足質疑者的要求而成為被對付、封殺的對象。況且，甚麼程度和數

量的證據才足夠令普遍教會群體和公眾信服？才能消除一般人（非專家）的考古疑點？除了挪

亞一家之外，誰能百分百證明？不管是 99.9%或 90%，沒有百分百的證據尌不能說嗎？

（你到聖地時，會要求人家拿出百分百證據才能說那是耶穌的墳墓？只要你相信聖經說耶穌復

活了便已足夠，那些甚麼證據根本尌不是那麼重要！）這是甚麼言論自由的觀點？如此批評別

人時，豈不也是以非專家的身分去作出一些不正確的指控？學術界諸君所發表的研究報告，有

多少是能夠百分百保證正確無誤呢？本人質疑聯署者有多少是真正看過有關電影？內中所提供

的專家意見豈非值得參考？我們是否應該有探求真相所需的量度，包括給予別人應有的尊重和

空間（起碼聆聽和信任當事人的解釋），而不是以自己的主觀意願強加在別人身上，用自己的

批判自由去壓制別人的表達自由！ 

 

  第三，聯署的其中焦點是針對影音使團的籌款和財務報告問題。其實任何機構都不會，也

沒有必要把全部內部賬目公開。即使你認為有權利提出要求，但有關機構也沒有義務這樣做，

那是他們與捐款者之間的責任關係和向政府的法律交待。既然「姑勿論木結構是否挪亞方

舟」，那麼影音使團需要學術界一些甚麼公開核實才可以募捐呢？ 

 



  第四，對於社會上一些不公義的事，教會內違背真理的言行，都鮮見華人教牧領袖、神學

界人士有如此齊心的舉動。今次為了一個弱勢主內福音機構的一些「不盡人意」的做法而群起

口誅筆伐、窮追猛打，甚至落井下石，不禁叫人感到詫異和痛心！本人在想，如果此事是發生

在非華人教會的圈子，或是換上另一個機構，他們的反應是否會一樣？ 

 

  最後，本人欣賞聯署者為教會守望的心，提出合理的質疑也是無可厚非，只是在處理的手

法上不宜過火。因為當做出一些連主流專家都不會作的批評，連教外人都不會作的攻擊時，即

使再說甚麼建立聖潔的國度，以真理和誠實傳揚福音，甚麼審慎、負責任的態度都是有問題或

不恰當，恐怕只會落入惡魔的另一個圈套之中，這是不能不小心！因為尌算出發點正確，有質

疑的權利和表面的理由，但內藏的動機都是不易被察覺和判斷的。可嘆今天愈來愈多屬靈爭戰

的戰場都不是在教會之外，而是教會之內，這種現象絕對不宜助長，求主憐憫！ 

 

(註：本文只屬作者個人的意見，並不代表任何教會或機構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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